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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母公司报表中 2017 年上

半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1,037,402,677.89 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523,407,720.96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 年）》等

相关规定，董事会提议 2017 年半年度实施现金分配： 

以截至目前公司最新股本总额 653,007,263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

金 6.00 元（含税）。本次共分配利润 391,804,357.80 元，尚余未分配利润 131,603,363.16 元留待以

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珠峰 60033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晗东 严国庆 



电话 021-66284908 021-6628490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7楼 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7楼 

电子信箱 zhufengdb@zhufenggufen.com yangq@zhufenggufe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45,854,460.78 1,947,297,460.31 1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05,677,671.56 1,297,709,157.07 23.7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0,166,969.62 41,680,091.99 1,076.02 

营业收入 1,170,690,411.11 648,775,599.52 8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9,876,678.79 263,615,210.05 1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65,002,074.54 258,361,683.83 118.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26 23.29 增加15.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727 0.4037 116.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727 0.4037 116.1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9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43.86 286,383,516 239,770,016 质押 126,160,000 

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5.31 100,000,000 100,000,000 质押 100,00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

信托－鼎证 48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2.76 83,330,000 83,330,000 无 0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

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6.06 39,573,914 39,573,914 质押 19,000,000 

刘美宝 境内

自然

人 

4.90 32,000,000 32,000,000 质押 19,400,000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30 8,507,387   质押 5,3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80 5,210,788   未知   

富兰克林华美证券投资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其他 0.55 3,609,814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2,652,208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4 2,249,48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与中国环球

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为《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度，公司完成出矿量 127.84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53.27%，较上年同期提高

38.54％；完成选矿处理量 140.98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56.39%，较去年提高 48.52％；精矿产品

金属量完成 7.82 万吨，较上年同期提高 32.29％，其中完成铅金属量 3.00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51.71%，较上年同期提高 18.21％；完成锌金属量 4.69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54.10%，较上年同

期提高 43.74％；完成铜金属量 0.12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37.10%，较上年同期提高 17.71％；精

矿银含量 48.34 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61.98%，较上年同期提高 37.95％；均创造了公司历史新高。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的铅精矿、锌精矿、铜精矿产品的产销率 100％，实现营业收入

117,069.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0.45%；实现利润总额 69,893.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6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987.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6.18%。 

报告期内，完成重点工作如下： 

1、强化开拓探矿，选矿系统，实现稳产增产目标 

公司通过强化开拓工程施工、增加采矿人员，增加采矿量的同时增加采场数量等方式提高采

矿效率。2017年上半年较上年同期产量大幅提升，公司精矿产量再创新高。 

2、提高基建项目管理能力，继续推进五万吨铅冶炼厂建设 

冶炼项目于 2016年 4月开工，预计将于 2017 年 9 月完成建设，投入生产。该项目的建成投

产首先有利于通过对金银铜等有价金属的综合回收，提高经济效益；其次对增加公司在塔国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以及进一步获取矿产资源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3、及时调整策略，完成国内主要冶炼资产处置 

2016年 12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 1月 9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将持有的珠峰锌业 100%

股权出售予广东中钜金属资源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0,846,247元。报告期内，公司已收

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完成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经 2017年 6月 29 日的董事长办公会批准，公司将所持西部铟业 56.1%份股权以 805.42万元

转让给广东中钜金属资源有限公司。6月 30日，交易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债务豁免协议。

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预计将于 2017年第三季度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手续。 

4、积极进行现金分红，回报股东 

本报告期，塔中矿业实施现金分红，分红总金额约合人民币 106,740 万元（美元 15,757 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收到 9,900 万美元分红款，剩余分红款项塔中矿业将分批陆续支付。本

次分红增加母公司报表 2017 年半年度净利润，公司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2017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每 10股派 6元。本次现金分配方案已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24 日     


